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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喜宝动力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北京喜宝动力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光硕、

天津云喜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淘喜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

为保证对公司的合法有效控制，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确保正确的经营决策，

2020 年 12 月 14 日，原一致行动人徐光硕、天津云喜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淘喜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协议签署各方的基本情况

徐光硕、天津云喜电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淘喜电子商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本协议自签订之

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截止协议签署日 2020 年 12 月 14 日，协议各方均为公司在

册股东，徐光硕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持有 1,279,619 股，占比 14.71%，天津云喜电

子商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898,612 股，占比 10.33%，天津淘喜电子商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700,000，占比 8.05%。三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78,231

股，占比 33.08%

二、 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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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方同意，在处理有关北京喜宝动力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营

发展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二) 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

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 一致。

(三) 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何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

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

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不一致时，应当以持

相同意见的较多股数的意见为准，协议各方应当严格按照该决定执行。

(四)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参

加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各

方可以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本协议他方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

行使表决权。

(五)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在董事会召开

会议表决时，相关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

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如担任董事的一方不能参加董事会需要委托其他董事参加

会议时，应委托本协议中的他方董事代为投票表决。

(六) 本协议同样适用于三方自本协议生效之后直接或者间接增持公司股份而取得

的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的提案权、表决权。

(七) 本协议的有效期限为 3 年，自生效之日起算。

(八)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再与其他股东结为一致行动人。

(九) 各方一致同意遵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各自所作出的承

诺行使权利。

(十) 本协议一式五份，各方各执一份，公司备案二份，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 协议签署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产生不良影响，有利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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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稳定公司现有的控制结构，提高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效率，促进公司稳定、持

续、健康发展。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致行动人协议》。

北京喜宝动力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